
《南京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
政策解读
一、编制背景
2022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要求构建形成全国统筹、分级负责、事项统一、权责清晰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体系，编制并公布国家、省、市、县四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文件同步公布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2年版）》，共996项。2022年9月14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南京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的通知》（宁政办发〔2022〕44 号），公布《南京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2年版）》共423项。
 2023年2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的通知》（国办发〔2023〕5号），根据法律法规修订、机构职能调整等情况，对涉及清单中的部分行政许可事项进行了调整。5月22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江苏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的通知》（苏政办发〔2023〕21号 ），公布江苏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722项，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江苏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及时调整本地区、本部门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原则上应于8月底前编制完成，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并抄送上一级协调办。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要求，对照《江苏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市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协调办）会同市有关部门修订形成《南京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
二、清单情况 
（一）总体情况
经与省清单公布的722个事项逐项核对，《南京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共认领425个事项，其中，国家层级设定405项，省地方性法规设定16项，南京市地方性立法设定4项。编制体例参照省清单，按照市级部门主管、国家部委驻宁单位主管以及地方性法规设定三块编列。
（二）调整情况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修订情况，删除2022年版清单中由市农业农村局受省农业农村厅委托实施的“培育新的畜禽品种、配套系中间试验审批”。
2. 根据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已经废止，已取消省生态环境厅主管的“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中的“防治噪声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修改为“拆除或闲置海洋工程环境保护设施审批”。该事项仅针对海洋工程环境保护设施审批，我市因自然禀赋原因无需认领涉海洋事项，市清单删除市生态环境局主管的该事项。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情况，新增行政许可事项“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由市体育局主管，市体育局、区级体育部门实施；将市体育局主管，区级体育部门实施的“临时占用公共体育设施审批”修改为“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审批”。
4. 根据《江苏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新增由市绿化园林局、市农业农村局主管的三项地方性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
（1）“出售、购买、利用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审批”，市绿化园林局负责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审批工作、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审批工作。
（2）“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核发”，市绿化园林局负责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审批工作、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审批工作。
（3）“外国人对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标本采集或者在野外拍摄电影、录像审批”，区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区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5. 根据国防动员体制改革，将“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改造、报废人民防空工程审批”的主管部门由人防办调整为国防动员办公室。
6.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业管理部主管的“银行账户开户许可”、“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两项行政许可，根据全省统一编制要求，此两个事项列入南京市2023年版清单，但在备注中说明按照机构改革方案实施。
7. 其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修订等情况，对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机关、设定和实施依据等内容作出调整。
三、解释说明
2023年版行政许可事项是对2022年版清单的动态调整，编制要求为国务院办公厅在2022年全国行政许可事项编制视频培训会上的统一口径。
1. 关于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的体例和要素，参照《中央层面设定许可清单》，包括事项名称、主管部门、实施机关、设定和实施依据等基本要素。下级清单应当与《中央层面设定许可清单》相关要素保持一致，事项名称不得变更。
2. 关于行政许可事项来源
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按照认领制编制，省、市、区三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是层层向下覆盖的关系。每一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的范围是本行政区域内各级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设区的市级地方性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编入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南京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严格按照要求从江苏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中认领，未突破上级清单内容，实施层级包含市、区以及市区两级共同实施的所有行政许可事项。
3. 关于地方性立法设立的行政许可事项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编制口径，已列入《中央层面设定许可清单》，但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规章也作了相关规定的，不得再重复列为地方层面设定的行政许可。经省级审核，并经国办同意，我市地方性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共四项，分别为：市生态环境局实施的“中高考特定时期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审批”，市房产局实施的“重要近现代建筑修缮方案审批”和“房屋结构变动安全许可”，市绿化园林局、中山陵园管理局、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实施的“城市树木大修剪的审批”。
4. 关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在组织编制行政许可清单过程中，已组织各部门对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中涉及的行政许可进行全面梳理论证，多次征求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意见，专门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司法部意见，对争议事项请专家组进行深入研究论证，确保法定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清单中的事项全部都有法律依据。并明确要求在国家统一公布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之外，一些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容易被误认为行政许可事项，编制清单过程中对于此类事项，可以请行业主管部门就事项性质咨询有关部委，不得自行决定编入地方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5. 关于行政审批局问题
根据清单编制口径，上级清单不写下级具体实施机关名称，即南京市清单中的实施部门仅写具体的市级机关名称，区级按照行业主管部门统一表述。经请示省协调办，针对实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事宜，参照省清单做法在清单最后增加备注：“实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中的主管部门按照行业主管部门编列，实施机关按照各区改革方案确定的审批部门编列，已集中的事项编列为区行政审批局。”


